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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代替 ＷＳ／Ｔ５１２—２０１６《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

与消毒管理规范》，与 ＷＳ／Ｔ５１２—２０１６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床单元”“强化清洁与消毒”“终末清洁

与消毒”“个人防护用品”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３、３．７、３．８、

３．１４）；

———修改了术语“清洁单元”“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污

点清洁与消毒”“清洁工具的复用处理”“消毒湿巾”“高度风

险区域”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４、３．５、３．６、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８，

２０１６版的３．４、３．２、３．６、３．１１、３．７、３．１４）；

———增加了医疗机构对环境表面清洁服务机构主管、评

价与监管职责（见４．２）；

———增加了医疗机构全员培训的要求（见４．４）；

———修改了承担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服务的机构或

部门应符合的要求（见４．６，２０１６版的４．６）；

———增加了高度风险区域环境表面清洁消毒质量评价

频次（见４．７）；

———修改了高度风险区域的日常清洁与消毒方式（见表

１，２０１６版的表１）；

———增加了遵守清洁单元的消毒原则（见６．１）；

———增加了风险区域划分的依据（见６．２）；

———增加了不同污染量的处理方式（见６．４）；

———删除了实施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时应设有醒目的

警示标志（见２０１６版的６．６）；

———修改了需强化清洁与消毒的病原微生物名称（见

７．１、７．４，２０１６版的７．１、７．４）；

———增加了终末清洁与消毒（见第８章）；

———增加了高度风险区域清洁工具复用处理模式（见

９．４）；

———增加了清洁工具复用处理质量真菌评价指标（见

９．５）；

———修改了三磷酸腺苷生物荧光检测法名称（见附录

Ａ．１．２．３，２０１６版的附录Ａ．１．２．３）；

———增加了环境表面消毒效果评价（见附录Ａ．１．３．１）；

———增加了环境表面消毒质量真菌检测和评价方法（见

附录Ａ．１．３．２）；

———修改了环境表面清洁质量化学检查法的评价方法

与要求（见附录表Ａ．１，２０１６版的附录表Ａ．１）；

———修改了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个人防护用品的选

择（见附录表Ｂ．１，２０１６版的附录表Ｂ．１）；

———删除了碘类作为环境表面常用消毒剂（见２０１６版

的附录表Ｃ．１）；

———增加了醇类作为中水平消毒剂的释义（见附录表

Ｃ．１）；

———增加了对金属类有腐蚀作用的消毒剂作用后需清

除残留（见附录表Ｃ．２）。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

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政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杭州市卫

生监督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

中心、北京医院、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倪晓平、陆群、武迎宏、金慧、高晓

东、索瑶、李卫光、刘丁、蔡虻、李莉。

本标准于２０１６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１次修订。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机构建筑物内部表面与医疗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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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表面的清洁与消毒的管理要求、清洁与消毒原则、日常清

洁与消毒、强化清洁与消毒、终末清洁与消毒、清洁工具复用

处理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机构环境表

面清洁服务机构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

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

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５９７９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ＧＢ１５９８２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ＧＢ１９１９３　疫源地消毒总则

ＧＢ２７９５２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通用要求

ＷＳ／Ｔ３１１　医院隔离技术标准

ＷＳ／Ｔ３１３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ＷＳ／Ｔ３６７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标准

ＷＳ／Ｔ５０８　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

ＷＳ／Ｔ５１０　病区医院感染管理规范

ＷＳ／Ｔ７９７　现场消毒评价标准

ＷＳ／Ｔ１０００５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环境表面（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医疗机构建筑物内部表面和医疗仪器设备表面，前者如

墙面、地面、玻璃窗、门、卫生间台面等，后者如监护仪、呼吸

机、透析机、新生儿暖箱的表面等。

３．２　高频接触表面（ｈｉｇｈｔｏｕｃｈｓｕｒｆａｃｅ）

患者和医务人员手频繁接触的环境表面，如床栏、床边

桌、呼叫按钮、监护仪、微泵、治疗车、计算机键盘鼠标、门把

手等。

３．３　床单元（ｂｅｄｕｎｉｔ）

病室（房）内为每位住院患者配备的基本服务设施，一般

包括病床、床上用品（床单、被套及枕套）、寝具（床垫、被褥及

枕芯）、床头柜、呼叫按钮及床边设备带等。

［来源：ＷＳ／Ｔ５１０—２０１６，３．３，有修改］

３．４　清洁单元（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ｕｎｉｔ）

以病床为中心，其周围高频接触表面为一个清洁单元，

如该患者使用的病床、床栏、床边桌、呼叫按钮、监护仪、微泵

等视为一个清洁单元。

３．５　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清除或杀灭环境表面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

理过程。

３．６　污点清洁与消毒（ｓｐｏｔ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被少量的（＜１０ｍＬ）患者体液、血液、排泄物、分泌物等

感染性物质小范围污染的环境表面进行随时清洁与消毒。

３．７　强化清洁与消毒（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

发生感染暴发、环境中检出耐药性微生物，以及新发或

不明原因传染病流行时，应增加环境表面清洁和消毒频次，

或同时采用两种及以上消毒方法的清洁与消毒。

３．８　终末清洁与消毒（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

患者离开后对其居住过的床单元及相关医疗仪器设备

表面进行全面的清洁与消毒。

３．９　清洁工具（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ｏｌｓ）

用于清洁和消毒的工具，如擦拭布巾、地巾、地巾杆、盛

水容器、手套（乳胶或塑胶）、洁具车等。

３．１０　清洁工具的复用处理（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ｃｌｅａ

ｎｉｎｇｔｏｏｌｓ）

对使用过或污染后的清洁工具进行清洁与消毒的处理

过程。

３．１１　消毒湿巾（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ｔｗｉｐｅｓ）

以非织造布、织物、无尘纸或其他原料为载体，纯化水为

生产用水，适量添加消毒剂等原材料，制成的具有清洁与消

毒作用的产品，可用于环境表面、医疗仪器设备表面等具有

清洁和消毒作用的湿巾。

３．１２　Ａ０ 值（Ａ０ｖａｌｕｅ）

评价湿热消毒效果的指标，指当以Ｚ值表示的微生物杀

灭效果为１０Ｋ时，温度相当于８０℃的时间（秒）。Ａ０ 值６００

是清洁工具复用处理消毒的最低要求。

３．１３　隔断防护（ｂａｒｒｉｅ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医疗机构内部改建、修缮、装修等工程实施过程中，采用

塑料、装饰板等建筑材料作为围挡，以完全封闭施工区域，防

止施工区域内的尘埃、微生物等污染非施工区域内环境表面

的措施。

３．１４　个人防护用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ＰＰＥ）

医务人员用于保护自身免受患者血液、体液或组织暴露

所致感染风险的专用服装或设备，包括手套、口罩、帽子、护

目镜、防护面罩、防水围裙、隔离衣、防护服、防护拖鞋、鞋套

和具备换气装置的个人防护用品等。

３．１５　人员卫生处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对被污染或可能被污染的人员进行人体、着装、随身物

品等方面的清洁与消毒过程。

３．１６　低度风险区域（ｌｏｗｒｉｓｋａｒｅａ）

基本没有患者或患者只作短暂停留的感染风险较低的

区域，如行政管理部门、图书馆、会议室、病案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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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　中度风险区域（ｍｅｄｉｕｍｒｉｓｋａｒｅａ）

有普通患者居住，患者体液、血液、排泄物、分泌物对环

境表面存在潜在污染可能性的区域，如普通住院病房、门诊

科室、功能检查室等。

３．１８　高度风险区域（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ａｒｅａ）

有感染或定植患者居住的易发生交叉传播的区域，及对

高度易感患者采取保护性隔离措施的区域，如感染性疾病

科、发热门诊、肠道门诊、手术室、产房、重症监护病区、移植

病房、烧伤病房、早产儿室、血透中心、内镜中心、介入治疗

室，及病原微生物检验（科研）实验室等。

４　管理要求

４．１　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工作的组

织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４．２　医疗机构应指定相应部门分别负责对环境表面清洁

与消毒工作的主管、评价和监管，并开展业务指导，明确各部

门和人员的职责，主要要求如下：

ａ）主管部门负责本单位日常清洁与突发应急事件的清

洁与消毒工作的管理，并负责质量的抽检；

ｂ）评价部门负责本单位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的定

期监测和评价工作，应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各相关部门和

环境表面清洁服务机构（部门），促进持续质量改进。质量评

价方法与要求遵循附录 Ａ。消毒效果评价按照 ＷＳ／Ｔ７９７

执行；

ｃ）各相关科室负责本区域内日常清洁与突发应急事件的

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的监管，并负责本部门质量的日常监测。

４．３　医务人员负责使用中医疗仪器设备表面的日常清洁

与消毒，并指导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对医疗仪器设备等开

展终末清洁与消毒。

４．４　医疗机构应开展全员教育培训，了解环境卫生措施在

阻断病原体传播、降低医院感染风险的作用；掌握本部门环

境清洁与消毒制度、标准化操作程序。

４．５　医疗机构开展内部建筑修缮与装饰前，应建立有医院

感染管理人员参与的综合管理小组，对施工相关区域环境表

面污染风险进行评估，提出有效的、可行的干预措施；指导施

工单位做好施工区域的隔断防护，并监督措施落实的全过

程，防止装修相关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

４．６　承担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服务的机构或部门，应符

合以下要求：

ａ）建立完善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管理体系，在环

境表面清洁服务的合同中充分体现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

量符合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相关要求；

ｂ）基于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特点和环境表面污染风险

等级，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文件、程序性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开展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自评工作，并及时将结果报告

院方；

ｃ）应对所有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进行上岗培训与考

核，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应包括医院感染、环境表面清

洁与消毒以及个人防护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等；

ｄ）实施环境物表清洁与消毒后，应及时记录相关信息，

备查。

４．７　医疗机构应每季度对高度风险区域的环境表面清洁

与消毒质量进行评价，采样方法和卫生标准按照 ＧＢ１５９８２

执行。当怀疑与环境相关的感染暴发时，应及时进行环境中

目标致病微生物的检测。

５　清洁与消毒原则

５．１　应遵守先清洁再消毒的原则，采取湿式卫生的清洁方

式。发生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环境表面时，可

先采用具有清洁与消毒功能的湿巾“一步法”擦拭。

５．２　根据风险等级要求制定标准化操作规程，内容应包括

清洁与消毒的工作流程、作业时间和频次、使用的清洁剂和

消毒剂名称、配制浓度、作用时间等。使用的消毒产品应符

合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按产品说明书执行。

５．３　环境表面不宜采用高浓度的高水平消毒剂进行日常

消毒。有明确病原微生物污染的环境表面，应根据病原微生

物抗力选择有效的消毒剂，消毒剂的选择与使用按照 ＧＢ

２７９５２执行。

５．４　无明显污染的环境表面宜采用中、低水平消毒剂，或

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清洁与消毒。

５．５　病房或诊疗区域清洁时，应有序进行，由上而下，由里

到外，由轻度污染到重度污染；有多名患者共同居住的病房，

应遵守清洁单元的原则。

５．６　实施清洁与消毒时应做好个人防护，不同区域环境表

面清洁服务人员个人防护用品选用应符合附录Ｂ的规定。

工作结束时应做好手卫生与人员卫生处理，个人防护按照

ＷＳ／Ｔ３１１执行，手卫生按照 ＷＳ／Ｔ３１３执行。

５．７　对高频接触、易污染、难清洁与消毒的环境表面，可采

取屏障保护措施。用于屏障保护的覆盖物（如塑料薄膜、铝

箔等）实行一用一更换。

５．８　清洁工具应分区使用，实行不同区域的颜色标记，防

止清洁与消毒实践时病原微生物交叉污染。

５．９　宜使用微细纤维材料的擦拭布巾和地巾。

５．１０　对精密仪器设备表面进行清洁与消毒时，应参考仪

器设备说明书，关注清洁剂和消毒剂的兼容性，选择适合的

清洁与消毒产品。

５．１１　在诊疗过程中发生患者体液、血液等污染时，应及时

采取污点清洁与消毒。

５．１２　使用中的新生儿床和暖箱内表面，日常清洁应以清

水为主，不宜使用任何消毒剂。

５．１３　不应将使用后或污染的擦拭布巾或地巾重复浸泡至

清洁用水、清洁溶液或消毒溶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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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日常清洁与消毒

６．１　应遵守清洁单元的消毒原则。擦拭工具，如布巾、消

毒湿巾等不应连续用于另一个清洁单元，防止病原微生物交

叉污染。

６．２　医疗机构应将所有部门和科室按是否有患者居住、聚

集，或存在感染性标本和污染物，进行风险等级分类，划分为

低度风险区域、中度风险区域和高度风险区域。

６．３　不同等级的风险区域应实施不同的环境表面清洁与

消毒管理，具体要求见表１。

表１　不同等级风险区域的日常清洁与消毒管理

风险等级
环境表面

清洁与消毒分类
方式

频率

（次／ｄ）
要求

低度风险区域 清洁级 湿式卫生 １～２
环境表面干净、干燥、无尘、无污垢、无碎屑、无

异味等

中度风险区域 卫生级
湿式卫生，可采用清洁剂辅助清洁，

并根据需要采用中、低水平消毒
２

环境表面菌落总数≤１０ＣＦＵ／ｃｍ２，或自然菌减

少１个对数值以上

高度风险区域 消毒级
高频接触的环境表面，实施中、低

水平消毒
≥２

各类环境和医疗仪器设备表面菌落总数符合

ＧＢ１５９８２要求

　　注１：各类风险区域的环境表面一旦发生患者体液、血液、排泄物、分泌物等污染时应立即实施污点清洁与消毒。

　　注２：开展侵入性操作等高度危险诊疗活动结束后，应立即实施污染范围内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

６．４　被患者体液、血液、排泄物、分泌物等污染的环境表

面，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中水平及以上消毒方法，对于少

量（＜１０ｍＬ）污染的表面，可先清洁再消毒；对于大量（≥

１０ｍＬ）污染的表面，应先用吸湿材料去除可见的污染，并根

据污染的病原微生物特点选用适宜的消毒剂进行消毒。

６．５　常用环境表面消毒剂杀灭微生物效果和使用方法见

附录Ｃ。

７　强化清洁与消毒

７．１　下列情况应实施强化清洁与消毒：

ａ）发生感染暴发时，如不动杆菌属、艰难梭菌、诺如病毒

等感染暴发；

ｂ）环境表面检出多重耐药菌，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ＭＲＳＡ）、耐碳青霉烯类细菌（ＣＲＯ）及耐药真菌（如耳

念珠菌）等；

ｃ）发生新发或突发不明原因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环境

表面清洁和消毒时，应遵守国家相关规定。

７．２　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在实施强化清洁与消毒时，应

落实接触隔离、飞沫隔离和空气隔离，具体隔离防护措施按

照 ＷＳ／Ｔ３１１执行。

７．３　强化清洁与消毒时，应增加清洁与消毒频次或采用两

种及以上消毒方法，应根据病原微生物类型选用消毒剂。消

毒剂的选择和使用方法见附录Ｃ。

７．４　对朊粒（朊病毒）、甲类传染病或乙类按照甲类管理传

染病、气性坏疽、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环境

表面清洁与消毒措施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

７．５　在落实强化清洁和消毒后，按需开展环境表面清洁与

消毒质量评价工作。

８　终末清洁与消毒

８．１　患者离开后应对其居住过的床单元及相关医疗仪器

设备表面进行彻底清洁与消毒。

８．２　终末清洁与消毒原则按照ＧＢ１９１９３、ＷＳ／Ｔ３６７执行。

８．３　发生呼吸道传染病，或经空气传播病原微生物污染

时，宜对室内空调风机盘管、进出风口格栅等表面进行清洁

与消毒。清洁与消毒措施按照 ＷＳ／Ｔ１０００５执行。

８．４　患者床单元使用的床垫、枕芯、被褥等寝具出现破损、

潮湿时应更换；清洗与消毒按照 ＷＳ／Ｔ５０８执行。

８．５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宜使用可擦拭清洁和消毒的防尘

阻菌透气的卫生寝具。

８．６　当怀疑发生洗手水槽相关感染暴发时，应开展水槽清

洁与消毒，必要时更换下水器与排水管。

８．７　在落实传染病或感染暴发的终末清洁和消毒时，应开

展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效果评价工作，具体评价方法按照

ＷＳ／Ｔ７９７执行。发生新发或不明原因传染病时，应遵守国

家相关规定开展消毒效果评价。

９　清洁工具复用处理要求

９．１　医疗机构宜按病区或科室规模设立清洁工具复用处

理的房间，配置相应的处理设施和储存条件，并保持环境清

洁、干燥、通风，无卫生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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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清洁工具的数量、复用处理设施设备应满足病区或科

室规模的需要。

９．３　清洁工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洁与消毒，干燥保存，其复

用处理方法包括手工清洗和机械清洗。

ａ）手工清洗遵守先清洗后消毒、干燥备用的原则，具体

方法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

ｂ）机械清洗采用机械清洗、热力消毒、机械干燥、装箱备

用的复用处理流程。热力消毒要求 Ａ０值达到６００及以上，

相当于８０℃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９０℃持续时间１ｍｉｎ，或９３℃

持续时间３０ｓ；

ｃ）擦拭布巾、地巾复用处理时应分别清洗消毒，防止病

原微生物交叉污染。

９．４　清洁工具宜采取全院集中式复用处理的模式。高度

风险区域的科室可自行设立清洁工具、患者便具等复用处理

间，宜配备热力清洗消毒机、烘干机、便盆清洗消毒（处理）

机、物品货架等。

９．５　清洁工具复用处理质量评价，细菌指标按照ＧＢ１５９８２

执行，菌落总数≤２００ＣＦＵ／ｇ（ＣＦＵ／１００ｃｍ
２），不得检出致病

性微生物；真菌指标按照 ＧＢ１５９７９执行，真菌菌落总数≤

１００ＣＦＵ／ｇ。

附录犃

（规范性）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评价方法与要求

Ａ．１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评价方法

Ａ．１．１　目测法

采用格式化的现场检查表格，培训考核人员，统一评价

方法与标准，目测检查环境表面是否干净、干燥、无尘、无污

垢、无异味，无卫生死角等。

Ａ．１．２　化学法

Ａ．１．２．１　荧光标记法　将荧光标记在患者床单元或高频接

触的环境表面。在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实施清洁工作前

预先标记，清洁后借助紫外线灯检查荧光标记是否被有效清

除，计算有效清除率，以评价环境表面清洁工作的质量。

Ａ．１．２．２　荧光粉迹法　将荧光粉撒在患者床单元或高频接

触的环境表面。在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实施清洁工作前

预先标记，清洁后借助紫外线灯检查荧光粉是否被扩散，统

计荧光粉扩散的处数或面积，以评价清洁单元的依从性。

Ａ．１．２．３　三磷酸腺苷（ＡＴＰ）生物荧光检测法　按照 ＡＴＰ

监测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执行。记录环境表面清洁前后的相

对光单位值（ＲＬＵ），以评价环境表面清洁工作的质量。

Ａ．１．３　微生物检测法

Ａ．１．３．１　环境表面微生物检测与评价，细菌检测方法和评

价指标按照ＧＢ１５９８２执行，消毒效果评价按照ＧＢ１９１９３执

行。

Ａ．１．３．２　清洁工具复用处理质量的微生物评价，细菌检测

方法和评价指标按照ＧＢ１５９８２执行，真菌评价指标按照ＧＢ

１５９７９执行。

Ａ．２　不同风险等级区域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

评价要求

医疗机构不同风险等级区域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

评价要求见表Ａ．１。

表犃．１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质量评价要求

风险等级
清洁卫生

管理等级

评价方法与要求

目测法
化学检查法

荧光标记 荧光粉迹 ＡＴＰ

微生物检测法

低度风险区域 清洁级
干净、干燥、无尘、无污垢、

无异味，无卫生死角等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中度风险区域 卫生级
干净、干燥、无尘、无污垢、

无异味，无卫生死角等
质量抽查选用 质量抽查选用 质量抽查选用

细菌菌落总数≤１０ＣＦＵ／

ｃｍ２，或自然菌减少１个对

数值以上

高度风险区域 消毒级
干净、干燥、无尘、无污垢、

无异味，无卫生死角等
定期检查选用 定期检查选用 定期检查选用

按照 ＧＢ１５９８２执行，按不

同环境类别评判。自然菌减

少１个对数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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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规范性）

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个人防护用品选择

Ｂ．１　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个人防护用品的选择见表Ｂ．１。

表犅．１　环境表面清洁服务人员个人防护用品选择

风险等级 工作服 手套 专用鞋／鞋套 口罩 隔离衣／防水围裙 护目镜／面罩 帽子

低度风险区域 ＋ ± ± ± － － －

中度风险区域 ＋ ＋ ± ＋ ± ± ＋

高度风险区域 ＋ ＋ ＋／± ＋＋／＋ ± ± ＋

　　注１：“＋＋”表示医用防护口罩，“＋”表示外科口罩，“±”表示可使用或按该区域的个人防护要求使用，“－”表示可以不使用。

注２：处理患者体液、血液、排泄物、分泌物等污染物、医疗废物和配制消毒液时，应选用上述所有个人防护物品。

注３：发生新发或不明原因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环境表面清洁和消毒时，按照届时国家发布的相关要求做好个人防护。进入隔离病房

或保护性区域按相应要求选用个人防护用品。

附录犆
（规范性）

环境表面常用消毒剂

Ｃ．１　环境表面常用消毒剂杀灭微生物效果见表Ｃ．１。

表犆．１　环境表面常用消毒剂杀灭微生物效果

消毒剂 消毒水平
细菌

繁殖体 结核杆菌 芽胞
真菌

病毒

有包膜（亲脂类） 无包膜（亲水类）

含氯消毒剂 高水平 ＋ ＋ ＋ ＋ ＋ ＋

二氧化氯 高水平 ＋ ＋ ＋ ＋ ＋ ＋

过氧乙酸 高水平 ＋ ＋ ＋ ＋ ＋ ＋

过氧化氢 高水平 ＋ ＋ ＋ ＋ ＋ ＋

醇类 中水平 ＋ ＋ － ＋ ＋ －

季铵盐类 低水平 ＋ － － ＋ ＋ －

　　注１：“＋”表示正确使用时，正常浓度的化学消毒剂可以达到杀灭微生物的效果。

注２：“－”表示较弱的杀灭作用或没有杀灭效果。

注３：醇类须同时杀灭分枝杆菌与无包膜病毒可认定为中水平消毒剂。

注４：双长链季铵盐类可达到中水平消毒效果。

注５：经验证具有同等消毒水平的消毒剂可应用于环境表面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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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　环境表面的常用消毒方法见表Ｃ．２。

表犆．２　环境表面的常用消毒方法

消毒产品 使用浓度（有效成分） 作用时间 使用方法 适用范围 注意事项

含氯消毒剂

４００ｍｇ／Ｌ～７００ｍｇ／Ｌ ＞１０ｍｉｎ 擦拭、拖地
细菌繁殖体、结核杆

菌、真菌、有包膜病毒

２０００ｍｇ／Ｌ～５０００ｍｇ／Ｌ ＞３０ｍｉｎ 擦拭、拖地
所有细菌（含芽胞）、

真菌、病毒

对人体有刺激作用；对金属有

腐蚀作用；对织物等有漂白作

用；有机物污染对其杀菌效果

影响很大

二氧化氯

１００ｍｇ／Ｌ～２５０ｍｇ／Ｌ ３０ｍｉｎ 擦拭、拖地
细菌繁殖体、结核杆

菌、真菌、有包膜病毒

５００ｍｇ／Ｌ～１０００ｍｇ／Ｌ ３０ｍｉｎ 擦拭、拖地
所有细菌（含芽胞）、

真菌、病毒

对金属有腐蚀作用；有机物污

染对其杀菌效果影响很大

过氧乙酸 １０００ｍｇ／Ｌ～２０００ｍｇ／Ｌ ３０ｍｉｎ 擦拭
所有细菌（含芽胞）、

真菌、病毒

对人体有刺激作用；对金属有

腐蚀作用；对织物、皮草类有

漂白作用

过氧化氢 ３％ ３０ｍｉｎ 擦拭
所有细菌（含芽胞）、

真菌、病毒

对人体有刺激作用；对金属有

腐蚀作用；对织物、皮草类有

漂白作用

醇类 ７０％～８０％ ３ｍｉｎ 擦拭
细菌繁殖体、结核杆

菌、真菌、有包膜病毒

易挥发、易燃，不宜大面积使

用

季铵盐类 １０００ｍｇ／Ｌ～２０００ｍｇ／Ｌ １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 擦拭、拖地
细菌繁殖体、真菌、有

包膜病毒

不宜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如

肥皂、洗衣粉等合用

消毒剂雾化／气化消毒 按产品说明使用 按产品说明使用 喷雾
按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执行

未经验证不应在有人情况下

使用

紫外线辐照 按产品说明使用 按产品说明使用 照射
按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执行

未经验证不应在有人情况下

使用

消毒湿巾 按产品说明使用 按产品说明使用 擦拭
按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执行

湿巾遇污染或擦拭时无水迹

应丢弃

　　注１：对金属类有腐蚀作用的消毒剂，作用至规定时间后需清除残留。

注２：经验证具有同等消毒水平的消毒产品按卫生安全评价报告操作。

转载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标准 ＷＳ／Ｔ５１２—２０２５［ＥＢ／ＯＬ］．（２０２５－０７－３０）［２０２５－０９－０８］．ｈｔ

ｔｐｓ：／／ｈｂｂａ．ｓａｃｉｎｆｏ．ｏｒｇ．ｃｎ／ｓｎＤｅｔａｉｌ／３４９ｆ２ａ９６ｅａａ８８ｆ６６１９ｃｄ３ｅ５０ｄ６１６ｅｆ６ｂ０６１８６０７ｆ７ａ４ｂ１８８ｅｄ６ｆａｄａ２ｄ０ｅ７６ｂｅｂｃ．

·２５３１·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９月第２４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９Ｓｅｐ２０２５


